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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省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第 0063 号提案的
答复

谷建春委员：

您好，您提出的《关于推动农村寄递物流体系建设高质量推

进城乡融合的建议》收悉，感谢您对我省农村寄递物流体系建设

工作的关心和关注。您的提案系统分析了我省农村寄递物流体系

建设工作的背景及存在的问题，提出的建议有很强的针对性和可

行性，对于促进我省农村寄递物流体系建设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

意义。经研究，现答复如下：

一、关于“政策统合，增强顶层设计与机制建设”的建议

2022 年以来，为进一步畅通城乡循环体系，有效助力乡村振

兴，省发展改革委牵头，省财政厅、省邮政管理局、省商务厅配

合，联合推进农村寄递物流服务全覆盖工程。2022 年快递服务历

史性实现农村地区全覆盖；2023 年全省打造统仓共配一体化示范

县 20 个、建设标准化快递综合服务站 200 个、完成备案管理行政

村快递便民服务点2010个，分别完成2023年度建设目标的100%、

100%、100.5%。按照“差异化补贴”的原则，下行快件补贴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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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件不高于 0.5 元；上行快件对销往县域外的农副产品给予每件

1元补贴，2022—2023 年累计发放补贴 6273 万元，以“真金白银”

推动农村寄递物流发展。农村物流成本进一步降低，城乡循环更

加畅通，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作用持续显

现。2023 年全省快递服务企业业务量累计完成 11.04 亿件，同比

增长 56.5%，增长幅度全国排名第 4。

下一步，省商务厅将积极配合省发展改革委、省邮政管理局

持续开展农村寄递物流服务全覆盖工程，推进 10 个统仓共配模式

化示范县、100 个标准化乡镇快递综合服务站、1000 个服务规范

化行政村快递便民服务点建设，继续给予农村寄递物流上行、下

行快件省级财政补助，进一步降低农村寄递物流成本，显著提高

农村寄递物流供给能力和服务质量，初步建成开放惠民、集约共

享、安全高效、双向畅通的农村寄递物流体系，稳定畅通“农产

品上行、工业品下行”双向寄递渠道。

二、关于“远近结合，提升物流基础与服务保障”的建议

2022 年以来，商务部在全国开展县域商业建设行动，我省利

用中央服务业发展资金，确定 52 个县（市、区）作为县域商业建

设行动试点县，新建改造乡镇商贸中心项目 237 个、县级物流配

送中心项目 40 个、乡镇物流快递站点 231 个、乡镇集贸市场 25

个、增强农产品上行渠道类项目 9 个，带动和吸引社会资金 40

亿元。通过建设改造一批县级物流配送中心和乡镇物流分拨站点，

完善仓储、分拣、包装、装卸、运输、配送等设施，增强对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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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辐射能力，提升物流配送能力。

下一步，省商务厅持续开展县域商业建设，加快贯通县乡村

电子商务体系和快递物流配送体系，鼓励农村邮政、供销、电商、

快递、交通运输、商贸流通等各类主体开展市场化合作，在整合

县域电商快递基础上，搭载日用消费品、农资下乡和农产品进城

双向配送服务，畅通工业品下乡和农产品进城双向流通渠道，促

进城乡生产和消费有效衔接。发挥邮政普遍服务优势，加快村邮

站、邮政综合便民服务站、村级电商服务站点等现有网点设施的

改造升级，提高村级快递通达率。支持村邮站、电商服务站点、

快递站点等站点共建、服务共享，实现多站合一、一点多能、一

网多用。

三、关于“业态融合，支持服务模式与生态创新”的建议

2022 年以来，省商务厅推进 100 个乡村 e镇建设，全省乡村

e镇积极通过新建、改建以及与当地物流企业合作等方式，推动

县级物流配送中心建设。物流配送中心积极与当地主要快递公司

签订合作协议，共同组建快递联盟，加强资源整合，实现统仓共

配，逐步将分散运营、各自为战的“散乱模式”转变为统一管理、

统一调度的“集中模式”，打造县域快递物流集散地，大大节约了

运输、人员和场地成本。截至 2023 年底，全省乡村 e镇均建成了

物流配送中心，物流中心面积达 30.58 万平方米。

下一步，省商务厅将继续优化提升全省乡村 e镇县级物流配

送中心功能，在前期物流配送中心建设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快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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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资源整合步伐，引导邮政、快递、物流、商贸流通等企业开展

市场化合作，实现统一仓储、分拣、运输、配送、揽件，建立完

善物流共同配送服务规范和运营机制，推动城乡配送车辆“统一

车型、统一标识、统一管理、统一标准”，加快打造物流快递统仓

共配，提升物流配送实效。积极配合交通等部门，积极搭建平台，

引导农村客货邮经营主体与电商企业合作，提供日用消费品、农

资下乡和农产品进城便捷物流服务。

以上答复您是否满意，如有意见，敬请反馈。

感谢您对我省农村物流体系建设工作的关心和支持，并欢迎

今后提出更多宝贵意见。

负 责 人：

承 办 人：张晓

联系电话：0351-4078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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